
河北石家庄办理海外新设公司代办

产品名称 河北石家庄办理海外新设公司代办

公司名称 北京襄策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6号楼1至2层6-7

联系电话  13391679056

产品详情

  

标题：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审批一览 

2017年底，为加强境外投资宏观指导，优化境外投资综合服务，完善境外投资全程监管，促进境外投资
持续健康发展，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发改委颁布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11号令
），并自2018年3月1日起实施。根据11号令的第二条: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以下称“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
的境外企业，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获得境外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
他相关权益的投资活动。前款所称投资活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一）获得境外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权益； 

（二）获得境外自然资源勘探、开发特许权等权益； 

（三）获得境外基础设施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 

（四）获得境外企业或资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 

（五）新建或改扩建境外固定资产； 

（六）新建境外企业或向既有境外企业增加投资； 

（七）新设或参股境外股权投资基金； 

（八）通过协议、信托等方式控制境外企业或资产。 



本办法所称企业，包括各种类型的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本办法所称控制，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企业
半数以上表决权，或虽不拥有半数以上表决权，但能够支配企业的经营、财务、人事、技术等重要事项
。 

纵观近年来企业在境外开展的直接投资案例，境内企业主要采取的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包括： 

1）以独资或与境外机构合资、合作方式新设企业的行为； 

2）以收购、兼并、参股、增资、股权置换等多种形式取得境外资产或权益的并购行为。 

发改委的审核：核准与备案并存 

核准制 

11号令第十三条规定：实行核准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敏感类项目
。核准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其中，敏感类项目包括： 

（一）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的项目； 

（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 

敏感国家和地区包括： 

（一）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和地区； 

（二）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 

（三）根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条约、协定等，需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 

（四）其他敏感国家和地区。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年版），敏感行业包括： 

一、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 

二、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 

三、新闻传媒 

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
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7〕74号），需要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 

（一）房地产 

（二）酒店 

（三）影城 

（四）业 

（五）体育俱乐部 



（六）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核准流程： 

1. 企业需要准备的材料： 

2. 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3. 证明投资资金来源真实合规的支持性文件； 

4. 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投资协议或类似文件； 

5. 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文件； 

6. 经审计的投资主体财务报表； 

7. 追溯至终实际控制人的投资主体股权架构图； 

8. 投资主体注册登记证明文件； 

9. 项目申请报告与项目核准申报文件 

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审批结果：核准文件 

有效期：2年 

备案制 

根据11号令第十四条款与第二款规定： 

实行备案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开展的非敏感类项目，也即涉及投资主体直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
供融资、担保的非敏感类项目。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中，投资主体是管理企业（含管理金融企业、国务院或国务院所属机构直接管理的
企业，下同）的，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
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备案机关是投资主体
注册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 

管理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投资3亿美元及以上境外投资项目备案 

企业被要求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备案的文件与核准制项下要求企业提交的文件大致相同，有效期为2年。 

地方企业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 

以北京市发改委的备案为例，企业需要向地方升级发改委提交的文件包括： 

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 

投资主体注册登记文件； 



投资主体股权架构图； 

投资主体财务报表； 

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文件；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投资协议或类似文件； 

投资资金来源真实合规的支持性文件； 

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审批结果：备案通知书 

有效期：1年 

商务部的审核：核准与备案并存 

根据商务部发布并于2014年10月6日生效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按照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同情形，分别实行备案和核准管理。 

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管理。 

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行备案管理。 

第七条进一步明确； 

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是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必要时，商务部可另
行公布其他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单。 

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是指涉及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影响一国（地区）以
上利益的行业。 

企业需要先将下列电子文件通过网络提交后，再将纸质文件递交至商务部政务大厅： 

申请书，主要包括投资主体情况、境外企业名称、股权结构、投资金额、经营范围、投资资金来源、投
资具体内容等； 

《境外投资申请表》； 

境外投资相关合同或协议； 

有关部门对所涉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出口的产品或技术准予出口的材料；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审批结果：《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九条： 

对属于备案情形的境外投资，企业报商务部备案；地方企业报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企业报备流程与要求提供的材料与核准制项下要求的基本一致，地方企业以北京为例，需要向地方省级
商务局提供的资料包括： 

境外投资备案表； 

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或并购的章程（合同、协议）； 

董事会决议或出资决议； 

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 

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审批结果：《企业境外投资（机构）证书》 

外汇局的登记备案 

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并于2009年8月1日实施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是境外投资在外
汇管理方面较为系统的规定。 

根据该《规定》第六条款规定： 

外汇局对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及其形成的资产、相关权益实行外汇登记及备案制度。 

根据该《规定》，境内机构可以使用其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或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等账户内的自有外汇资
金、符合规定的汇贷款、人民币购汇或实物、无形资产及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资产来源等进行境外
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利润也可依法留存境外用于其境外直接投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直接投
资主管部门核准后，持下列材料到所在地外汇局银行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申请表》； 

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应提交各境内机构的营业执照
或注册登记证明，尚未办理“五证合一”的境内机构，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非金融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金融机构境外投资提供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该项投资的批准文件或无异议函；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外国投资者以境外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导致境内公司或其股东持有境司股权的，另需提供加注的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2016年10月8日后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回执》）和加注



的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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